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机房搬迁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机房搬迁服务
二、采购预算价：5万元整。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机房搬迁服务
	1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民主路45号）提供机房搬迁服务，详见搬迁方案。

	
	
	一、C701新机房装修
（一）铺设防静电地板（约20平米）；
（二）布设机房防雷接地系统；
（三）更换配指纹电子锁的防盗铁门；
（四）供电线路：从6楼供电箱用10平方电线接入三相电，设1个配电柜，里面布设1个三相电表作为总电表，下接1个三相电表作为空调电表，1个单相电表作为设备和照明电表。供电线路设计应该符合机房供电相关标准；
（五）从B401铺设两条光纤线路至C701（一用一备），配一对千兆光纤收发器以连接两个机房网络。
二、搬迁
（一）把在线质谱仪从C701搬至B609（约4百斤重）；
（二）从C701清理杂物搬至指定地方；
（三）把精密空调从B401移机至C701；
（四）从B401搬迁1个标准机柜（连服务器、磁盘阵列等约10台设备）至C701；
（五）从B401搬迁3套铁皮柜至C701；
（六）从B609搬迁2个标准机柜（连服务器、磁盘阵列等约10台设备）至C701；
（七）从B609搬迁2套UPS电源（2个主机，3*16个铅酸电池）至C701。
三、其他
（一）报价应包括上述项目实现所需的物料、配件、人工所有费用和清理垃圾的费用；
（二）C701窗口封闭和墙面翻新不列入本项目中；
（三）因机房搬迁期间需保证中心和市本级监测机构的网络及服务器群的正常运行，搬迁需与市本级监测机构机房空调采购配合，保证精密空调从B401迁出时，市本级监测机构机房空调同步安装使用；
（四）需协调安置从C701清理出的物品的地方，以保证机房搬迁项目的正常推进。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
（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
（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一）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2个月内完成。
（二）服务地点：南宁市兴宁区民主路45号。
三、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一）交付时间：签订合同后2个月内完成。
（二）交付地点：南宁市兴宁区民主路45号。
四、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30天内支付合同总额50%，通过采购人组织的成果验收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余款。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采购人。




